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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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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修正後「外國船員專業訓練證書換發我國船員專業訓
練證書申請流程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19條第3項辦

理。
二、現行我國船員持有外國船員訓練機構所發之結訓證明相關

文件，尚需經過我國船員訓練機構審核符合STCW公約規
範後，始可至本局各航務中心換發為我國船員訓練證書；
考量近來船員申請換發時，已持有STCW公約締約國官方
所核發或授權我國船員訓練機構核發之專業訓練證書，我
國雖非STCW公約締約國，惟比照締約國作法，得逕為換
發為我國船員專業訓練證書，船員免再檢附外國訓練機構
結訓相關文件，船員訓練機構確認後即可循既有發證程序
協助船員換發為我國專業訓練證書。

正本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、國立高雄科技大學、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
大學、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長榮船員訓練中心、財團法人中華航業人員訓練
中心

副本：本局各航務中心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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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核

是

外國船員專業訓練證書換發我國船員專

業訓練證書申請流程

否

否

審查文件：
• 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船
員手冊影本

• 申請人照片
• 戶籍謄本 (如有改名 )
•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名稱、地址
及網址。

• 訓練機構所在國家 (應為白名
單 )核發之合法設立文件。

• 符合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
標準國際公約之認證文件。

• 符合國際標準組織品質管理標
準系統 ISO9001品質標準之認證
文件。

• 訓練資料 (含課程表、照片 )。
• 結訓證明 (含船員訓練專業機構
名稱、證書編號、證書名稱、
持證人姓名、生日、公約依
據、符合之適任能力、上課日
期、發證日期、負責人署名 )。

• 已取得 STCW公約締約國官方核
發之專業訓練證書者，免檢附
前開外國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相
關文件。

• 申辦下列證書時，海勤資歷未
能於 MTNet查詢時需檢附海勤
資歷證明或資歷證明：
 1. 核發「電技匠」、「 IGF章
程進階訓練」、「船舶極區

 水 域營運進階訓練」、
「救生艇筏及救難艇操縱」
及「船舶保全人員」證書。

 2. 換發需換證複習訓練之證
書。

於MTNet產出統計
單，依契約規定向
本局繳交證書費用

訓練機構
發證資料建檔 (MTNet)

審核
(船員組科長
核定 )

訓練機構印製證書

證書、核准文件寄送航務中心

航務中心檢核證書、核准文件
後用印

用印審核
(航務中心科長
核定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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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檢具審查文件
向訓練機構申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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